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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在會議即將開始時，出席委員人數未達規劃地

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與環境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所

需的法定人數。鑒於出席人數已達到規劃地政及工程事

務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委員同意由事務委員會主席

鄧兆棠議員主持會議。

(會後補註：出席委員人數在上午 9時 30分達到
兩個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所需的法定人

數。 )

II. 21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

( 立 法 會 CB(1)537/00-01(01) 、 CB(1)1107/99-00 及
CB(1)765/99-00號文件 )

2. 主席表示，在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與環

境事務委員會 1999年 12月 9日及 2000年 1月 27日兩次聯席
會議上，政府當局曾徵詢委員對 21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
的意見。為跟進此事宜，兩個事務委員會舉行是次聯席

會議，以便政府當局向委員匯報有關研究的結果，並就

設立持續發展組一事尋求委員支持。政府當局計劃向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有關的人員編制建議，供小組委

員會在 2001年 2月 21日的會議上考慮。

政府當局作出簡報

3. 規劃地政局局長特別指出，行政長官曾在 1999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擬設立持續發展組，監察為新的

重大政策建議進行的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當局在 1999
至 2000年期間進行了連串公眾諮詢，結果顯示社會各界
大致上支持可持續發展研究。作為該項研究的一部分，

政府當局曾檢討從國際、區域及地方層面進行研究所得

的有關結果，然後訂立了 “可持續發展 ”的定義。該定義
必須能夠反映香港可持續發展在經濟、社會及環境方面

所受到的特殊影響，以便在特定的本地層面上進行有關

研究，此點尤其重要。政府當局打算在 2001年 4月設立持
續發展組，藉此展開持續發展方面的工作；長遠目標是

使可持續發展概念不僅體現於政策局和部門作出的重大

決定，亦能在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實踐。

4. 副行政署長隨後向委員簡介持續發展組的人員

編制建議。政府當局建議把現時其中一個副行政署長職

位升格，使該職位的等級由首長級薪級第 3點提高至首長
級薪級第 4點，以便擔任此職者在執行現有職務的同時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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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持續發展組。當局亦建議開設兩個首長級職位，負責

協助持續發展組主管履行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職責。出

任其中一個職位的人員會協助制訂政府整體可持續發展

政策，並確保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在政府內部得以貫徹執

行；出任另一職位的人員則負責在社區積極推動可持續

發展，並會擔任建議成立的持續發展委員會的秘書。副

行政署長答允在會議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人員編制

建議的詳細資料。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在 2001年
2月 13日隨立法會CB(1)577/00-01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 )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及指標

5. 劉慧卿議員批評政府當局採納的可持續發展定

義範圍狹窄，僅涵蓋社會、經濟及環境方面的事宜。對

於有關定義並未顧及其他重要方面如人權、民主自由及

政制發展，劉議員感到失望。她指出，在某次公眾諮詢

論壇上，不少參加者亦曾發表類似意見，但政府當局卻

充耳不聞。當局在此事上似乎早有本身一套觀點。規劃

地政局局長回應時澄清事實並非如此。劉議員提及的各

方面實際上已在有關政策局的政策範疇內，尤其是政制

發展的方向及時間表，《基本法》已經作出有關規定。

6. 劉慧卿議員對此並不信服。雖然她理解《基本

法》內已有規定，但她認為政府當局亦可將香港與其他

國家比較，評估本港在政制發展方面的表現，一如可持

續發展研究公眾諮詢報告書 (下稱 “報告書 ”)行政摘要第 3
節所提述的香港社會經濟表現比較評估。她又質疑報告

書附錄G所列屬 “政治及社會政治事宜 ”一類的擬議可持
續發展監察指標為何未獲採納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指

標。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制訂指標有特定作用。在電腦

輔助評審工具中會採用該等指標，藉以衡量重大政策建

議及計劃對社會、經濟及環境造成的影響，因此不宜加

入政治方面的擬議指標。然而，整套指標會不時檢討並

按情況所需作出修改。

7. 陳婉嫻議員指出，香港的人口與可持續發展有

很重要的關係，因為人口對多方面如教育及房屋等均構

成影響。因此，她詢問為何人口未有列為指導性準則或

指標之一。規劃地政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在先前進

行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時曾研究人口事宜，並會在另一項

題為 “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 ”的研究中再作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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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組的編制建議

8. 何鍾泰議員及劉健儀議員對於政府積極推動可

持續發展表示欣賞。然而，他們關注到持續發展組能否

平衡各有關政策局／部門的意見和利益，以及確保在政

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及計劃中體現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陳

婉嫻議員對此亦表關注。他們指出，政府當局過往曾多

次未能協調各個政策局及部門就跨界別事宜進行的工

作。何鍾泰議員又擔心設立持續發展組不會有助解決問

題，反而會增添另一重進行評估的程序，因而拖慢整個

決策過程。

政府當局

9. 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

目的是幫助及早找出和處理跨界別的問題。各政策局和

部門在向政務司司長委員會或行政會議 (視乎情況而定 )
提交的政策建議書中，必須加入一項陳述，說明有關建

議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持續發展組會協助政策局和部

門進行該等可持續發展評估、分析評估報告，以及就政

策建議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向政務司司長和行政會議提

供獨立意見。在設立持續發展組後，整個決策過程應可

得到改善。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其提交立法會的

所有建議書中加入一段關於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的內
容。規劃地政局局長答允研究是否有此需要。

10. 陳偉業議員贊成設立持續發展組。然而，他明

白在涉及各個政策局和部門的決策過程中採用可持續發

展概念會有困難。他以一個受飛機噪音影響的地區為

例，指出規劃署把該地區劃作住宅發展用途。該地區雖

然不在飛機噪音預測 25等量線範圍內，但亦相當接近；
在此情況下，區內居民會受飛機經過所造成的噪音影

響，因此實際上不宜在該區興建住宅樓宇。陳議員詢問

持續發展組會如何協助解決此問題。規劃地政局局長表

示，擬議持續發展組會向政務司司長或行政會議指出有

關建議為環境及社會帶來的影響，包括對附近居民的影

響。政務司司長或行政會議 (視乎情況而定 )會就此作最後
決定。在陳議員要求下，規劃地政局局長答允向委員提

供流程圖，當中會顯示持續發展組在重大政府建議的構

思及發展過程中擔當的角色。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流程圖已在 2001年
2月 13日隨立法會CB(1)577/00-01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 )

11. 胡經昌議員亦贊成設立持續發展組，但他關注

到設立該小組是一項短期還是長期的措施。關於文件第

4段載述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文發展指數中，香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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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第 25位，胡議員詢問在持續發展組成立後 5年內
此方面可有何改善。規劃地政局局長回應時指出，建立

和實踐可持續發展概念需要一段時間，因此設立持續發

展組是一項長期措施。他相信可持續發展若得到社會各

界支持，香港將來定會比得上其他國家。

12. 劉慧卿議員提述文件第 4段時留意到，香港在教
育水平、房屋供應及提供休憩用地方面不及其他已發展

的經濟體系。她詢問持續發展組會否優先處理此 3方面的
事宜。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持續發展組除督導及監察

在政府內部貫徹執行可持續發展方針的工作外，亦會為

建議成立的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分析和提供支援。不

過，持續發展組會否優先處理上述 3個有關方面的事宜，
實在言之尚早。

透過公眾教育推動可持續發展

13. 石禮謙議員認為可持續發展對香港來說是個十

分重要的概念，因此他支持當局設立持續發展組。他又

指出，公眾教育對於推廣可持續發展概念極其重要。

14. 李柱銘議員提到報告書的行政摘要，當中述明

“在社會大眾和政府 策 力下 ”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
標，以及 “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基本元素是教育、鼓勵市民
和政府齊心協力 ”。李議員支持這個取向，並強調社會各
界參與推廣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重要性。他認為環保信息

可透過學生有效地傳遞給他們的家人，例如安排學生參

加清潔沙灘活動，然後他們便可與家人分享經驗，令家

人亦意識到保護環境的需要。

15. 規劃地政局局長贊同李柱銘議員的見解，並表

示在此方面，持續發展組、教育署及環境保護署會攜手

合作，教育年青一代。規劃署助理署長亦告知委員，當

局分別為學生和教師舉辦了適當的推廣活動，包括中學

標語創作比賽、小學話劇比賽及為中小學教師和大學而

設的工作坊。此外，當局亦曾與教育署討論如何能以最

佳方式把可持續發展概念融入學校課程內。持續發展組

會詳細研究有何方法可有效地提高公眾對可持續發展概

念的認知。

區域策略

16. 吳清輝議員贊成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設立

持續發展組。鑒於本港資源有限，吳議員詢問持續發展

組會否考慮採取在區域層面上進行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使香港與鄰近地區可互相補足。規劃地政局局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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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現正在 “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 ”研究
中檢討全港發展策略，包括研究香港與南中國尤其是珠

江三角洲地區的連繫，以及整個地區相對於香港的規劃

方案。持續發展組稍後或會與規劃地政局磋商，定出適

當的長遠策略。

中央美化環境政策

政府當局

17. 劉炳章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參考新加坡和上海的

做法，為香港制訂中央美化環境政策，就每項發展建議

中綠化地帶及休憩地方所佔面積設定一個固定比例。規

劃地政局局長明白有需要制訂該項政策，並答允建議持

續發展組請有關的政策局優先研究此事。

漁農資源

政府當局

18. 黃容根議員支持有關研究，但他關注到漁農業

的可持續發展。黃議員提到報告書的行政摘要，當中載

述在 1954至 1996年期 間 ， 香 港耕 地 面積的 減 幅 超 過
50%；而基礎設施的發展及日益嚴重的海水污染，均對
漁業資源構成壓力。黃議員指出，大部分業內人士的年

齡介乎 35歲與 50歲之間，他們都擔心本身的工作前景。
因此，他促請政府當局制訂保護漁農資源政策。規劃地

政局局長明白業內人士關注的問題，並會建議持續發展

組請有關的政策局研究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事宜。此

外，政府當局在未來數月會就整體自然保育政策提出若

干初步建議，以徵詢公眾意見。

未來路向

政府當局 19. 在劉慧卿議員要求下，規劃地政局局長答應在

2001年 6月／ 7月左右向委員匯報持續發展組的工作進
展。

(會後補註：與設立持續發展組有關的人員編制
建議在 2001年 2月 21日及 3月 9日分別獲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通過。 )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0. 會議在上午 10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4月 18日


